
開南大學教職員研習補助辦法 

103.10.21 第 74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精進教師教學技能，提昇教學品質及實務經

驗；鼓勵職員學習新知，充實專業知識，提升行政效能及促進行政革新，

並鼓勵自辦專業研習會或專業教育訓練，特訂定本校教職員研習補助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行政人員及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三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或學校編列之經費支給。 

一、 依當學年度核定之經費，教師依各院（中心）教師人數、行政人員

依各單位人數分配，簽請校長核定補助金額，得視當學年度通過之

核定預算彈性調整。 

二、 為避免研習經費集中少數特定系所或單位，應妥善分配補助金額，

得視使用狀況酌予調配下學年度之補助金額。 

第四條 研習類別及申請程序如下： 

一、 研習類別：由教育部、公私立大專校院、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或企

業工商等團體，舉辦與本校教學、研究、實務及行政有關之課程、

研習、訓練或講習。 

二、 於研習日前二週內檢附課程相關文件提出申請，並於研習結束後一

個月內，檢附研習心得、研習證明及單據等文件辦理核銷。若於研

習日開始後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三、 本校自辦研習會或專業演講及教育訓練，應事先提出計畫書(須含

經費規劃表)，簽請校長核准後舉辦，並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檢

附相關單據、成果報告等覈實報支。 

第五條 教師申請研習補助金額如下： 

一、 與其任教科目或專長相關者，得申請課程費、報名費及交通費，每

次以新臺幣(以下同)四千元為限。 

二、 與其任教科目或專長較無(不)相關者，得申請課程費、報名費二分

之一及交通費，每次以二千元為限。 

三、 每人每學年度總補助金額以四千元為限。 

四、 本校各院、中心自辦教師研習會，得依本校自辦研習會經費編列標

準(如附表)支應，每院、中心每學年度得申請乙次，以二萬元為限。 

第六條 職員申請研習補助金額如下： 

一、 利用公餘時段參加與其行政業務相關者，得申請課程費、報名費及

交通費，每人每學年度總補助金額以二千元為限。 

二、 本校各單位舉辦專業演講或教育訓練，得依本校自辦學術演講暨交

通費支付標準支應，各單位每學年得申請乙次，以一萬元為限。 

第七條 教職員參加研習交通費依自強號以下各類等級交通工具，檢附票根或購



票證明文件等覈實報支；若主辦單位有補助之部分，則不再補助。同項

研習同一時間(梯次)本校以二人參加為原則，且當學年度相同研習不得

重複申請(進階課程除外)。 

第八條 參加研習教師不得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研習期間應完成調補課及請假

手續。 

第九條 為配合本校學年度核銷作業，須於7月31日前完成核銷作業，逾期不予

補助。 

第十條 參加研習教職員取得相關資料，如有助於教學、研究或行政者，應主動

提供相關單位參考，達到一人研習，多人受益的效果。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開南大學自辦研習會經費編列基準表  

 

(新臺幣/元) 

項 

目 
編    列    基    準 支 用 說 明 

講 座 鐘

點 費 

外聘－國外專家學者 2,400元/節。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 1,600元/節。 
內聘－本校教職員 800元/節。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

1/2支給。 

授課時間五十分鐘為一
節，連續上課九十分鐘不
休息為二節，未滿者減半
支給。 

主持費、

引 言 費 
每次研習會 1,000元/人。本校人員不得支領。  

餐 費 辦理 1日（含）以上者：每人每日上限為 100 元。  

交 通 費 大眾交通工具，按實核銷。 
依本校學術演講暨交通
費支付標準辦理。 

雜 費 其他相關雜費核實編列。 
為響應無紙化，本項補助
不含印刷費。 


